十二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执法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职权范围或非所属辖区的案件应一次性告知，对超过2年时效的不予立案





根据举报、投诉、检查、有关部门转办、上级交办等线索





符合立案条件





立案查处，指定监察员办理





逾期不履行，自期满后3个月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，下达《劳动保障监察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》送达10日后，当事人仍不履行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调查取证，监察员不少于2名（自立案6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复杂案件报师人社局负责人批准后，可延长30个工作日）





情节轻微已改正，撤销立案





对公民处以500元以上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，下达《听证告知书》，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，组织听证





案件审理





下达《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通知书》





对疑难案件、拟罚款2万元以上、其他需要集体讨论的案件进行集体讨论





当事人拒不改正





采纳听证意见，不予行政处罚





下达行政处罚（处理）事先告知书，并告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





逾期未陈述、申辩或陈述申辩未采纳的，作出行政处罚（处理）决定书（自立案90日内做出）





限期改正完毕





不予采纳听证意见





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（处理）决定





不服处罚决定





六十日内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








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


 








结案，整理案卷归档








